附件1

2022年山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融合应用创新示范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数字赋能增效2022行动计划》相关要求，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能力建设和应用推广，打造一批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应用创新示范企业，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我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方向
1.设备上云标杆企业。通过私有云、公有云或混合云的模式，实现化工装置、高能耗设备、通用动力设备、新能源设备和智能化设备上云上平台，通过设备管理、数据监控、决策优化等云端服务，实现市场交易分析和预测、产品/设备远程监控与运维等创新应用。

2.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主要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综合运用数据采集与集成应用、建模分析与优化等技术，实现制造系统各层级优化，以及产品、工厂资产和商业的全流程优化，完成企业生产模式创新。
3.“5G+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将5G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相结合，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故障运维、物流运输、安全管理等环节，在协同研发设计、远程设备操控、柔性生产制造、机器视觉质检、设备故障诊断、厂区智能物流、无人智能巡检等方面，打造一批“5G+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

4.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聚焦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和“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领域，以服务企业提质增效、降本减存、本质安全为目标，服务产业资源配置优化、生产方式变革、组织管理创新为导向，打造行业特色鲜明、知识驱动明显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应在山东省内注册，具有独立的法人，企业注册时间不少于1年，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技术研发和融合发展能力。

2.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运营状况良好，在本行业或省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信用。
3.具有专业化的团队和人才支撑。

4.所有申报项目均为已建成或基本建成。

（二）限制条件
1.近三年来，在生产经营中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事故或存在严重产品质量等问题的；

2.列入应急管理部门建立的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的，不符合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要求的；

3.单位或法定代表人被纳入严重失信“黑名单”的；

4.不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的。

三、申报流程

（一）申报。企业准备申报材料，填写申报书（申报书详见附件6、7、8、9），经推荐单位核审、签署推荐意见后，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厅。
（二）评审。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审，确定拟支持的创新示范企业名单。

（三）公示。对拟认定的创新示范企业在工业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四）认定。经公示无异议的，认定为2022年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应用创新示范企业及场景。示范期2年。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推荐单位要充分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应用创新示范企业及场景遴选工作，结合本领域或本地区实际情况，精心筛选和组织具有良好基础和特色的企业申报。

（二）严格推荐标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实事求是，真正把在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上有特色、有示范意义的标杆企业推荐上来。

（三）强化政企联动。要加强与重点企业的沟通、配合，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共同选出典型，切实带动提升本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


